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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本校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訂定之。 

二、本系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，不公開為例外。 

三、取得博士、碩士學位者，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

業實務報告，經由學校以文件、錄影帶、光碟或其他方式，連同電子檔送國

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保存之。 

四、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、碩士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，

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，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；經依著作權

法規定授權，得為重製、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，或其他涉及著作

權之行為。 

五、研究生提出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申請案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委由系務會議

出席委員組成審核委員會，認定論文涉及下列原因之一者，得同意不予提供

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： 

(一) 涉及機密。 

(二) 專利事項：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。 

(三) 依法不得提供者。 

六、審核委員根據第五點所列標準，秉學術專業經共識審慎作成一致決議，予以

不予公開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之認定。若同意延後公開之申請，應於本

系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紀錄表」書明理由，並將審查紀錄影本

應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、紙本論文及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送交本校

圖書館。 

七、研究生擬申請學位論文不公開或延後公開者，應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提交

申 請書，依本系口試申請時程上學期十一月三十日前、下學期五月三十日前

完成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並填具本系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紀

錄表」，連同紙本論文於前述期限日期前提送系務會議經由審核委員審議通

過後始得辦理；本項申請以一次為原則。 

八、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

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申請書暨審查紀錄表 

申請人姓名  學號  班別 
□碩士班 

□碩士在職專班 

連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論文名稱  

延後公開原因 

□涉及機密 

□專利事項：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

□依法不得提供 

請說明： 

 

 

 

審查紀錄 

經   年   月   日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系務會議審核結果如下： 

□不符合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 

□符合下列事項： 

 涉及機密 

 專利事項：符合專利法第二條專利種類 

 依法不得提供者 

 

得 不公開   延後至   年   月   日公開 

 

說明： 

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系主任簽名： 

審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【說明】 

1.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0970140061號函，學位論文以公開利用為原則，若延後公開需訂定合理期限，其期限至

多為5年，且應避免永不公開之情況。 

2. 依本系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辦理，申請以一次為原則。 

3. 辦理離校時，本申請書請併同(1)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、(2)紙本論文及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、(3)本審

核紀錄影本繳交至圖書館。 


